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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採樣： 2015 年 11 月 8日及 14 日在桃園市中壢區進行社區環境空氣細懸浮

微粒的連續監測； 11 月 9、10 日間在台北市、新北市板橋區、桃園市中壢區、

台中市、雲林縣斗六市及高雄市的一所大專校院（校門口、學生餐廳及圖書

館閱覽室）、鐵路及客運運輸業車站（門口、候車室和月台）、及商場等地，

進行室（內）外環境空氣細懸浮微粒的瞬間監測。  

2. 環境細懸浮微粒監測：11月 9、10 日 2天不定點的監測結果以台中市、雲

林縣斗六市及高雄市空氣細懸浮微粒較高；2次監測皆測到最高的細懸浮微

粒。  

  台灣秋冬飽受空污威脅，11月中旬 14 個空氣品質觀測站，細懸浮微粒

PM2.5 達「紫爆」嚴重汙染等級。國人居家生活或外出活動時，都可能會吸入

空氣中存在的許多污染物，其中又以小於或等於 2.5 微米的漂浮灰塵粒狀物

（稱之為PM2.5細懸浮微粒）影響最鉅，其濃度單位以微克/立方公尺（g/m3）

表示。  

  PM2.5 非常微細，可穿透人體肺部氣泡，直接進入血管，隨著血液循環全

身，不容忽視其對人體健康及生態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為保障民眾健康，環保署參考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優先考量我國空氣品

質對於人體健康風險，評估確實可行技術、社會及經濟發展等相關因素，訂

定 PM2.5 空氣（包括室內）品質標準 24小時值為 35 微克/立方米（ g/m3）；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的第一批公告場所，包括大專校院、圖書館、醫

療機構、社會福利機構、政府機關、鐵路運輸業車站、民用航空運輸業航空

站、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車站、展覽室、商場等。  

  PM2.5 的生成包括天然及人為，分為原生性及衍生性兩種，來源包括本地

污染及境外傳輸（圖 1）（註 1），室外污染源包括：建築塗料、工地粉塵、

工業排放、燃燒排放、機動車輛、農業畜牧業、海鹽飛沫等；室?污染源包括：

二手菸、空調、烹調（燒烤油炸）、地毯、寢具、焚香、燃燒蚊香、金紙燃



燒等，來源基質瞬息萬變，非常複雜。  

  基於尊重國人的環境品質「知情權」和「監測權」，消基會因此與環保

署合作，規劃公民科學參與社區監測，邀請志工使用經環檢所比對過之手持

空氣品質裝置，用於監測（個人或社區）環境中的 PM2.5 細懸浮微粒，利用

其即時產生的測值、結合行動手機應用程式（APP）及雲端運算功能，快速整

合巨量數據進行分析。善用台灣的知識、人才、產業與資金，研製公民科學

用的空品監測裝置，透過開放和競爭的政策，開啟全民參與監測個人（社區）

環境，共同為環境品質把關，以保障國人享有安全安心的生活環境。  

 

採樣  

  本次監測日期為 11月 8日及 14 日在桃園市中壢區進行社區環境空氣細

懸浮微粒的連續監測。11月 9、10 日間在台灣西部（台北市、新北市板橋區、

桃園市中壢區、台中市、雲林縣斗六市及高雄市）的一所大專院校（校門口、

學生餐廳及圖書館）、鐵路及客運運輸業車站（候車室和月台）及商場等地

進行室（內）外環境空氣細懸浮微粒的瞬間監測；樣品未攜回實驗室，因在

現場可以完成測定。  

 

不定點瞬間監測 PM2.5  

  環保署目前設置 76站空氣品質監測站，目的包括：（1）判知法規的符

合性、（2）監測空氣污染物的長期趨勢、（3）評量管制策略的有效性、（4）

研判及評估對民眾健康的威脅及損害、（5）了解及評估對自然環境的威脅及

損害、（6）發展及驗證具預測能力的空品擴散模式。包括溫度、濕度、一氧

化碳、臭氧……及懸浮微粒等測值，會在測定 1小時後，以小時平均濃度及

指標兩種格式，公告在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站。由於測站數目的不足或相

距遙遠，公佈的空氣品質數據，往往無法即時顯示出快速改變的環境參數，

本監測因此選定國人最關切的細懸浮微粒 PM2.5 為目標物，結合公民科學進

行環境監測教育，號召志工們應用手持式 PM2.5 細懸浮微粒監測裝置，結合

智慧手機與雲端網路，快速提供巨量數據，開啟國內公民科學參與社區環境

監測，並探討其可行性。  



  志工們在今年 11月 9、10 兩日在全國 6縣市，進行 67處之室內、戶外

空氣環境 PM2.5 的瞬間監測。圖 2為監測結果示意圖，圖中前端紅條表示環

保署鄰近測站的 PM2.5 小時平均測值，後端藍條表示手持空品監測裝置的

PM2.5 瞬間測值。比較兩類監測數據的差異，就戶外空氣品質，相對偏差在個

位數範圍內，表示手持空品監測裝置測值和環保署自動監測儀器測值相近。

但偶而也有差異非常大的時候，例如台中市有 2處，皆位於逢甲大學附近，

時間分別在 11月 9日下午 18 時 30 分和 11 月 10 日下午 17 時許，夜市皆已

開始營業，因此推測偏高原因，可能為燒烤或烹煮食物產生油煙之故。除此

之外，在雲林縣和高雄市分別有 1處，皆位於客運運輸業車站，時間分別為

11月 10 日下午 15 時和上午 9時許，推測原因可能為車輛進出排放廢氣造成。

這些即時的檢測結果，顯示公民科學的參與，的確能彌補政府環境監測之不

足，未來若能同時配合記錄風向，將更有助於釐清空氣污染的原因。客運運

輸業車站是否納入下一批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的公告場所，也是可以

討論。  

  圖 3為監測地點鄰近的環保署空品測站在 11月 9、10 兩日的 PM2.5 濃度

值。比較各測站的測值，南部地區明顯比北部地區高。所有測站的測值皆是 9

日的前半天最高，10日的後半天次高。環保署表示氣象資料顯示中國沿海大

雨，洗刷掉污染物，因此排除中國影響。主因為近日天氣穩定、風速太弱，

造成境內汽機車排氣、火力發電廠、鋼鐵廠、大型工廠等排放的污染物擴散

不佳。本監測結果顯示未來在可能出現非常高 PM2.5 紫色指標的地區，利用

手持空品監測裝置的即時監測和移動能力，進行重點巡查，在第一時間，找

出高排放源，對民眾提出預警，採取因應措施，有機會將風險控制到最低。  

 

定點連續監測 PM2.5  

  圖 4為志工在 11 月 14 日下午 14 時 22 分 到 15 日 16 時 11 分，將手持

空品監測裝置固定在桃園市中壢區龍岡大操場，進行定點連續監測 PM2.5，設

定每 30 秒送出平均測值，與相距 3.6 公里之環保署中壢測站（位於桃園市中

壢區延平路 622 號）PM2.5 濃度值比較，顯示二種檢測設備的相對差異值，介

於個位數百分比之內，變化趨勢相同。未來，可以應用在室內 PM2.5 連續監



測，如住家、商場、公共交通工具等，若高出戶外值甚鉅，則進行一步調查

來源。  

 

移動監測社區 PM2.5  

  志工們在 11 月 8日下午 15 時 08 分到 31 分，如圖 5所示，將手持空品

監測裝置固定在腳踏車（左下小圖），以騎車方式，移動監測中壢市龍岡地

區（右上小圖）社區，PM2.5 連續監測值（5秒平均值）（中間小圖）呈現 2

處異常值。參考環保署的顏色示警方式，使用不同顏色表示 PM2.5 的濃度類

別（左上小圖）。發現某處 PM2.5 濃度異常飆高，使用全球衛星定位（GPS）

座標查詢，以及現地探勘，判定原因為鄰近地區焚燒農業廢棄物（右下小圖）

造成，監測值已破百。此次的移動監測，成功應用公民科學於環境監測，證

實走到哪數據就在哪的可行性，全民得以共享知識、科學與資訊之成果。培

養民眾在到 PM2.5 高風險地區活動之前，須先做好自身防備的認知。也可以

避免因欠缺個人環境 PM2.5 資訊，全時間皆戴口罩造成的不便。  

 

實作示範 親身體會  

  本手持空品監測裝置主要用於監測個人（社區）環境，設計理念為室內

戶外通行、簡便易用、瞬間\連續\移動監測、數據快速傳輸和雲端共享及查

核。記者會現場將實作上述功能，瞬間監測燃燒蚊香、燃燒紙張等活動，示

範日常生活行為對個人環境之影響；連續監測口罩，示範配戴適當口罩，有

效將低個人 PM2.5 暴露風險；北、中、南三地同步監測和傳輸 PM2.5 測值，

示範數據快速傳輸和雲端共享及查核；移動監測用腳踏車，監督社區環境

PM2.5 濃度。歡迎媒體朋友親身體會。  

 

結論  

  本次 PM2.5 監測結果，發現部分地區在特殊時段，加上天氣不良，PM2.5

測值會達到高（54-70）甚至非常高（≧71）。消基會建議民眾如果有不適，

如眼痛，咳嗽或喉嚨痛等，應考慮減少或必免不必要的戶外活動，並減少體

力消耗。尤其是患有心臟、呼吸道、氣喘及心血管疾病的成人與孩童，不得



以出外時，要記得戴口罩。  

  消基會呼籲消費者作好自家管理，如居家保持清潔，植栽綠色植物吸附

PM2.5，PM2.5 值高時少開門窗，避免燒烤油炸烹調，少用含揮發性有機物之

日常用品，避免抽菸、燒香、放爆竹等活動，外出多使用公共運輸工具，並

備有口罩以備不時之需。其次則是善用手持空品監測裝置，參與公民科學監

測個人（社區）環境，即時釐清環境品質變化或惡化原因，採取自身保護措

施，降低個人及家人風險至最低。  

  消基會更呼籲政府責無旁貸，應加速跨部會的 PM2.5 管理計畫，在推行

「空污總量管制」、「空氣品質不良通報作業程序及因應措施」、「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因應空氣品質惡化處理措施暨緊急應變作業流程」、「戶

外作業勞工空氣污染暴露危害預防指引」等管制手段之外，更要納入永續思

維，從源頭改善，如加速淘汰和轉型高耗能高污染產業和過時的運輸工具，

採取經濟誘因和商業措施，倡導低碳綠色消費生活型態。聰明的消費者，歡

迎加入消基會志工，用公民科學監測個人（社區）環境，把關自家生活環境

品質，遠離「塵」世。  

  消基會提醒您，消費者有權利要求對生存基本需求的滿足（基本需求）；

要求生活的環境是符合健康條件，讓代代能長居久安（健康環境）。但別忘

了，消費者有義務主動關懷消費生活的環境，並確保不做傷害的行為（關懷）；

有義務不浪費且支持並落實綠色消費，以確保永續生存（環保）。  

(內容摘自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政風處關心您! 


